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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 

 
審議《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七號報告書》第 1 章 

公共租住屋邨單位的維修保養 
和與安全有關的改善工作 

 

對問題的回應 

 

提升舊型公共租住屋邨的消防安全 

(a) 延遲推行《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例》會否影響有關公共屋邨的消防安全？

房屋署/消防處/屋宇署會否考慮在全面實施《條例》之前，採取其他改善

消防安全措施，以加強有關屋邨的消防安全？ 

 

 目前房屋署正致力使相關公共租住屋邨（屋邨）符合《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

條例》（《條例》）的規定。該等屋邨符合當年建造時的消防安全標準，

因此並沒有消防安全問題。《條例》的兩個執行當局（即屋宇署和消防處）

已共同向房屋署提供協助和意見，以確保提升屋邨消防安全水平的工作有

效推行。此外，本處亦得悉多個屋邨正進行改善工程，大廈內已╱正安裝

一些消防裝置及設備，例如應急照明系統和自動噴灑系統。該等措施定可

提升整體消防安全水平。 

 

(b) 根據第 6.20 及 6.21 段，屋宇署署長和消防處處長同意審計署在第 6.18 段

提出的建議，會與房屋署署長合作，確保有效審核和正式接納消防安全改

善工程，使公共租住屋邨符合《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例》的規定。是否

有具體措施，以確保工程獲有效審核和正式接納？ 

 

 為協助房屋署在屋邨順利實施《條例》，房屋署、屋宇署和消防處一直定

期舉行會議。消防處是《條例》的執行當局之一，會繼續就消防安全改善

工程方案向房屋署提供協助和意見。消防處亦承諾在收到房屋署通知已完

成有關工程後，立即進行接納巡查。事實上，各部門已於跨部門會議上議

定詳細安排和各項程序。 

 

(c) 房屋署，屋宇署及消防處有否為所有公共屋邨實施消防安全建築工程的時

間表？ 

 

 消防處會繼續協助房屋署進行屋邨消防安全改善工程。至於各屋邨進行有

關工程的時間，相信房屋署可提供確實的時間表予委員會參考。 

 

 


